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务处文

件 

 

教务文〔2017〕10 号 

关于印发《土木工程全日制本科专业方向选

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土木工程全日制本科专业方向选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土木与交通学院、资源与环境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

过，教务处审批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教务处 

2017 年 6月 22日 

 

土木工程全日制本科专业方向选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学校土木工程全日制本科专业设有建筑工程、岩土工

程、隧道与桥梁工程、建造与管理等四个专业方向，第 1 学

期至第 4 学期按照统一设置的平台课程组织教学，第 5 学期

至第 8学期按照专业方向设置的平台课程组织教学。该专业

学生在第 5学期初按专业方向进行分流。为保证教学有序开

展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土木工程专业方向选报由土木与交通学院、资源与

环境学院共同组建的土木工程专业教育教学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专业委员会）全面负责，选报结果报送教务处、学生

处等职能部门备案。 

二、为保证各专业方向教学质量，各方向培养人数原则

上不超过 120人。每年 3 月中旬，由专业委员会确定本年度

各专业方向培养计划指标，提交土木与交通学院、资源与环

境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于 3 月底前公布。 

三、专业方向选择实行个人报名、方向选择和专业委员

会调剂相结合的方法。报名工作开始前，由各班班导师组织

开展专业方向选报教育指导。 

四、4 月 15 日前由学生本人填写《土木工程全日制本科



专业方向选报申请表》（见附表），班导师对学生填报信息进

行核实并签字确认；学生每人可以填报四个不同的专业方向

志愿，未填满四个的，在无法满足时将自动调剂到尚未录满

的专业方向。 

五、各专业方向录取依据学生第 1 学期～第 3学期平均

学分绩点并考虑创新创业业绩进行综合排名（不含公选课），

学习成绩占比 85%、创新创业业绩占比 15%。 

（一）学习成绩计分中，第 1 名赋分为 85 分，从第 2

名开始经过加权处理确定，即该名次者最终得分=（本人的

平均学分绩点/第 1 名的平均学分绩点）×85，其余人员以

此类推。 

（二）创新创业业绩计分中，第 1 名赋分为 15 分，从

第 2 名开始经过加权处理确定，即该名次者最终得分=（本

人按文件计算的业绩分值/第 1 名按文件计算的业绩分值）

×15，其余人员以此类推。 

六、录取规则。各专业方向先录取第一志愿，按照专业

排名先后顺序依次录取，录满为止。第一志愿尚未录满的专

业方向，不足部分从第二志愿录取，录满为止。如第二志愿

仍未录满，不足部分从第三志愿录取，依此类推。 

七、计分细则。 

（一）专业前三学期平均学分绩点以学院教学办公室公

布的教务系统数值为准，如因学籍异动或缓考等原因导致课



程没有成绩的情况，不计该课成绩，对于转专业的学生，按

实际修读课程成绩计算。 

（二）创新创业业绩计分办法： 

（1）获 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

“优秀党员”、“优秀团干”等荣誉称号，国家级每项计 2 分，

省级每项计 1分，校级及院级每项计 0.5 分。 

（2）获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海外校友奖学

金奖励每项计 3分；省（部）级奖学金一等奖每项计 2分，

二等奖每项计 1分，三等奖每项计 0.5分；校级或院级奖学

金一等奖每项计 1 分，二等奖每项计 0.5 分，三等奖每项计

0.3 分。 

（3）参加全国创新设计大赛、基础课或专业课竞赛一

等奖计 6 分，二等奖 4分，三等奖 2 分；相应的省级竞赛一

等奖计 3 分，二等奖 2分，三等奖 1 分；校级及院级竞赛一

等奖计 1.5分，二等奖 1 分，三等奖 0.5 分。 

（4）参加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，项目验收通过者，主

持人计 2 分，参与者每人计 1分；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，

项目验收通过者，主持人计 1分，参与者每人计 0.5 分。同

一项目成果，获不同级别奖励的，按最高获奖级别计分，不

重复计算。 

（5）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文艺和体育竞赛获得奖励的，

国家级 2 分，省级 1 分，该项计分以个人证书为准，如没有



个人证书的相应分值减半计入。 

（6）参加社会实践获得表彰的，以个人证书为准，国

家级 2分，省级 1 分，校级及院级 0.5分。 

（7）以学校为第一单位且作为前 2 名公开发表且见刊

的期刊论文和专利，其中第一作者为满分，第二作者折半计

分值。按照期刊的档次计分如下：发表 SCI 或 EI 收录的期

刊论文每篇为 6 分，核心期刊论文每篇为 3 分，一般 CN 论

文每篇为 0.5分（其中一般 CN 论文限 3篇，多余的不计分）。

发明专利每项 5分，实用新型专利每项 1 分。 

（8）通过国家大学生英语（或者俄语、日语等小语种）

六级成绩高于 425 分，或者国家英语口语考试通过，或者雅

思成绩 5.5以上，或者托福成绩 100 分以上的，一次性加计

2 分（不重复累加）。 

（9）其他未尽事宜由土木工程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

确定。 

八、各专业方向录取结果由土木与交通学院、资源与环

境学院公示三天，确定无异议后由专业委员会正式文件公布

各方向录取名单。 

九、学生选课时须按照文件名单选择相应的专业方向课

程群组；未按要求选课的，选课结果无效。 

十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土木工程专业教育教学管理委员

会。如遇上述内容未考虑的特殊情况，由土木工程专业教育



教学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王清义书记，刘文锴校长，王天泽副校长，校办，学

生处，资源与环境学院，土木与交通学院。 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务处办公室         2017年 6月 22日

印 
 


